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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
則
被
炸
毁
多
處
• 

與
此
同
時
，
黎 

巴
嫩
前
總
统
對
現
任
 

總
統
基
美
爾
，
抨
擊 

不
遺
餘
力
，
並
限
令
 

基
美
爾
在
月
底
前
辭
 

職
■

利
比
里
亞
否
認
 

庇
護
海
地
總
統

(
象
牙
海
岸
首
 

都
阿
比
讓
雷
)
利
比 

里
亞
私
營
置
台
于
星
 

期
三
稱
，
利
比
里
亞 

已
否
認
向
海
地
流
亡
 

總
統
杜
華
利
亞
提
供

政
治
鹿
護
。

該
電
台
引
述
利
 

比
里
亞
新
聞
部
之
聲
 

明
說
，
利
比
里
亞
政
 

府
或
外
交
即
長
伯
林
 

模
均
無
向
杜
華
利
亞
 

總
統
，
提
供
政
府
庇
 

護
。

海
地
之
逃
亡
總
 

統
杜
華
利
亞
現
時
仍
 

在
法
城
。

在
星
期
三
日
， 

法
政
府
發
言
人
曾
在
 

巴
黎
說
，
利
比
里
亞
 

已
表
示
願
意
收
容
杜

東
尼
被
控
三
罪
，
比

黎
京
炸
彈
爆

(
澳
洲
雪
【 

梨
雷
)
于
星
期

對
男
女

L

天
氣
 

報
吿

利
被
控
 
一
罪
，
可
能 

尚
有
其
他
控
罪
等
待
 

提
出
。
高
爾
謂
紐
約
 

現
時
有
聯
邦
拘
捕
令
 

將
比
利
通
缉
•
他
係 

被
指
控
串
謀
進
行
僞
 

冒
及
使
用
信
用
咕
詐
 

騙
•

高
爾
謂
安
東
尼
 

係
在
滿
地
可
銀
行
一
 

間
分
行
被
拘
,
比
利 

則
在
較
後
時
間
就
捕
 

。
該
等
美
國
信
用
咕
 

係
被
用
作
獲
取
現
金
 

「貸
款
者
•

死
二
人
傷
十
五
 

(
貝
魯
特
電
) 

此
間
警
方
稱
，
在
執 

政
黨
之
 
一 
個
辦
事
處
 

樓
下
，
于
星
期
三
日
 

發
生 
一 
宗
炸
彈
爆
炸
 

事
件
，
導
致
兩
名
婦
 

人
喪
生
，
十
五
個
其
 

他
平
民
受
傷
•

警
方
説
，
該
炸 

彈
載
有
炸
藥
約
+
 
五 

公
斤
，
但
二
樓
之
辦
 

事
處
未
有
受
損
，
反 

而
樓
下
之
商
店
及
戲

馬 第 匕一

1

2  

四
日
晨
早
六
時

車
上   

^
 愛

在
火

零
八
分
由
雪
梨

售
票
員
迫
得
着
火
車
停
駛
 
開
出
之
 - 
架
載 

客
火
車
被
迫
在
遂
中
停
車
廿
分
鐘
之
久
，
因
為
火
車
上
之
 

售
票
g
發
現
南
-
對
男
女
，
在
車
卡
上
造
愛
。

據
搭
客
稱
，
售
票
員
立
卽
着
司
機
將
火
車
停
缺
，
並 

告
訴
該
對
男
女
須
于
三
分
鐘
內
穿
囘
衣
服
，
于
F

一
站
落

1
:

号
E
-
J

g

 

此
次
調
升
，
使
加
銀
利
率 

加

銀

和

率

 

較
之
去
年
秋
季
之
利
率
百
分
之
 

▲ 

八
點
七
七
，
高
出
逾
三
個
百
分
 

大

一

福
■

升

 

點
•
去
年
秋
季
之
利
率
，
爲
七 

年 
來
之
最
低
者
.

(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電
)
加 

此
外
，
昨
日
所
定
之
利
率
 

拿
大
銀
行
利
率
，
昨
(
星
期
四
，
較
之
保
守
黨
上
台
執
掌
政
權
 

)
日
定
爲
百
分
之
十
二
點
一
。 

時
，
僅
低
三
分
之
一
個
百
分
點
 

此
與
上
星
期
四
所
定
之
+

一
點 
•
保
守
黨
上
台
時
曾
聲
言
，
他 

四
七
比
較
，
上
升
幾
達
三
分
二
 

們
必
將
降
低
利
率
及
加
强
加
元

車
。

加拿大 
一 項衞生調查 1
B
1
躅"

去
朋
友
。

另
據
報
道
，
阿 

基
諾
夫
人
十
二
日
就
 

美9
總
統
列
根
甫
關
 

菲
大
選
的
護
話
發
表
 

一 
則
措
詞
強
硬
的
聲
 

明

，
對
美 W
的
中
立
 

態
度
表
示
不
備
。
列 

根
曾
在 
一 
次
記
者
招
 

待
會
上
表
示
，
美
*
 

在
菲
律
賓
的
總
統
選
 

擧
中
持
中
立
態
度
■

搭
客
們
又
謂
，
該
男
子
當
卽
穿
囘
衣
並
毆
打
該
售
票

員
，
凡
三
次
之
多
。

該
肇
事
男
子
稍
後
卽
被
警
方
拘
捕
，
而
該
名
女
子
亦
 

16 開
火
車
•

卑
詩(

高
爾
續
稱
，
安

華
利
亞
總
統
。

參
衆
兩
院
商
議
員
見
 

面
及
會
晤
美
國
.政
府 

高
級
官
員
。

廿
三
日
，
代
表 

團
成
員
將
離
開
華
盛
 

頓
，
端

約

，
备
杉 

磯
及
達
拉
斯
等
城
市
 

，
履
行
個
别
的
演
講
 

約
會
■

檢
獲
。

2
M

吸
毒
情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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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

卄 

f

尊
下
 

★

九
尊
至
一 

★
»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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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
至
午
二 

I

芬
下
十
、 

f

十
羣
千 

★

午
券
上 

★

上
十 

)||!

★

五
午 1
 

t

至
上
及 

上
一
六
日 

^
»
»
»
 

★

星 4
 
星 

★
:

★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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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 
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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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
■
、

總

代

理

00

(
温
哥
華
訊
)
卑
詩
省
中
學
生
，
讀
至
第
十
年
级
時
已
有
 

很
多
人
吸
食
毒
品
•

據
一
項
研
究
報
告
説
，
該
等
中
學
生
與
加
國
其
他
各
地
比
 

較
，
吸
食
大
麻
之
比
率
高
出
其
他
各
地
甚
多
• 

上
述
研
究
結
果
，
係
載
於
「
加
拿
大
衛
生
熊
度
及
行
爲
一 

之
調
查
報
告
内
•
該
報
告
有
關
卑
詩
之
部
份
，
經
於
昨
(
十
三 

)
日
發
表
■

一
該
項
調
查
係
以
全
加
拿
大
约
三
萬
三
千
名
學
生
爲
對
象
• 

被
調
査
者
之
年
齡
分
别
爲
九
歲
、
十
二
歲
、
及+

五
歲
• 

有
關
卑
詩
部
份
之
统
計
顯
示
，
在
第
十
年
級
學
生
中
，
有 

百
分
之
八
點
二
承
認
，
他
們
每
星
期
最
低
限
度
吸
食
大
麻
兩
三
 

次
■
此
數
字
約
高
於
學
生
吸
食
大
麻
次
多
之
省
份
约
百
分
之
五
 

雲
埠
吉
士
蘭
奴
中
學
若
干
學
生
，
對
於
上
述
吸
毒
數
字
並
 

不
感
到
驚
異
•
但
該
等
學
生
本
身
則
没
有
吸
毒
• 

一
名
十
四
歲
第
九
年
级
學
生
律
特
説
，
有
些
學
生
早
上
吸
 

烟
，
中
午
及
下
午
放
學
時
又
吸
大
麻
■
原
因
爲
不
易
被
别
人
看
 

出
曾
否
吸
食
，
但
如
飲
酒
則
將
被
逐
出
校
•

-
名
第
十
二
年
級
學
生
葛
旦
奴
説
，
學
生
感
受
很
大
吸
毒
 

或
飲
酒
的
壓
力
，
因
爲
其
他
人
很
多
都
吸
食
或
飲
酒
，
同
時
此 

舉
又
可
使
人
暫
時
忘
記
現
實
的
煩
惱
，
諸
如
難
找
職
業
之
類
・ 

一
名
第
十
一
年
級
學
生
碧
列
治
説
，
大
麻
烟
很
容
易
購
得
 

，
每
枝
三
元
，
或
每
克
十
元
，
但
只
較
年
輕
之
學
生
光
顧
•
我 

們
則
忙
於
擔
心
着
畢
業
後
不
知
前
途
如
何
，
無
暇
想
及
吸
毒
情

幣
值
■

之
百
分
點
之
多
■

匡

C
2
 

5

8

657 5- 
5
 

2

訪
美
期
間
，
代 

表
團
成
員
將
與
美
國

男

子

醉

酒

被

警

毆

打
 

提

訴

後

獲

賠

九

萬

元
 

警
委
會
認
爲
警
方
隱
瞞
眞
相

缰
亦
不
滿
意
。
報
告 

結
論
認
爲
，
警
方
有
 

隱
瞞
情
事
，
同
時
如
 

此
對
待
囚
徒
亦
屬
不
 

當
。本

案
在
庭
外
商
 

討
和
解
時
，
市
府
願 

補
回
五
萬
二
千
五
百
 

元
，
其
後
補
償
總
數
 

增
至
接
近
七
萬
七
千
 

五
百
元
•
另
法
官
着
 

令
警
方
付
给
一 
萬
五 

千
元
作
爲
訴
訟
費
■

署
限

港

永

南

亞

省

火

車

相

撞

慘

劇
 

實

際

只

廿

六

人

喪

生
 

發
掘
人
員
續
淸
理
車
廂
殘
骸

¥

到
 

新

(
温
哥
華
訊
) 

一
名
列
治
文
無
業
男 

子
，
於
一
九
八
三
年
 

九
月
因
醉
酒
被
雲
警
 

拘
捕
並
加
以
毆
打
• 

结
果
入
禀
法
院
提
出
 

控
訴
•
至
二
月
五
日 

獲
得
庭
外
和
解
，
由 

雲
市
府
衬
給
補
償
費
 

連
同
訴
訟
費
約
近
九
 

一
萬
元
作
了•

該
男
?
名
積
各
 

遜
，
廿
五
歲
，
被
警 

毆
至
不
能
行
動
，
獲 

釋
後
實
際
上
爬
出
警
 

署
，
其
後
獲
得
緊
急
 

救
援
•温

哥
華
警
察
委
 

員
會
進
行
調
查
後
， 

指
書
警
方
将
實
際
發
 

生
了
情
形
隱
瞞
，
但 

没
有
對
任
何
警
員
提
 

控
或
採
取
紀
律
行
動
 

該
三
人
警
察
委
 

員
會
之
調
查
報
告
， 

在
積
各
遜
向
法
院
所
 

提
出
之
控
訴
中
被
提
 

出
作
爲
證
據
■

該
報
告
引
述
另
 

一
囚
徒
之
説
法
謂
， 

當
時
有
五
名
警
員
拿
 

着
積
各
番
頸
部
，
然 

其
身
體
側
邊
撞
向
牆

上
• 

報
告
又
稱
，
當 

警
委
會
訊
問
當
值
之
 

警
員
時
，
則
以
「
不 

記
得
」
作
答
。
警
員 

之
證
供
互
相
矛
盾
， 

當
晚
所
發
生
之
事
情
 

没
育
記
録
，
認
人
手

(
亞
省
顯
頓
市 

加
新
社
電
)
上
星
期 

六
在
此
間
顯
頓
市
以
 

東
十
六
公
里
所
發
生
 

之
維
亞
鐵
路
客
運
列
 

車
與
加
拿
大
國
營
鐵
 

路
公
司
貨
運
列
車
相
 

撞
事
件
，
在
現
場
調 

查
之
呈
家
騎
警
已
將
 

罹
難
死
亡
大
數
，
由 

廿
九
人
減
爲
廿
六
人
 

騎
警
沙
展
門
羅
 

説
，
調
查
人
員
於
星
 

期
三
發
現
，
最
低
限 

度
有 
一 
名
被
認
爲
失
 

踪
之
男
子
，
於
火
車
 

失
事
後
從
堆
積
如
山
 

之
車
廂
殘
體
中
步
行
 

離
去
•
另
兩
人
原
先 

被
認
爲
係
搭
客
者
， 

根
本
没
有
登
車
。 

門
羅
績
稱
，
我
們
最 

近
所
獲
之
報
告
謂
共
 

有
廿
六
人
生
踪
，( 

推
斷
經
已
喪
生
)
迄

今
爲
止
，
只
有
八
具 

屍
體
被
發
現
散
佈
於
 

一
沿
就
百
公
尺
鐵
軌
之 

範
圍
内
•

發
掘
人
員
於
星 

期
三
已
用
六
火
炬
將
 

一 
輛
客
卡
切
開
•
該 

等
人
員
預
科
在
該
客
 

卡
内
將
可
發
現
十
七
 

具
屍
體
■

使
用
騒
信
用
咕
 

兩
美IB

人
就
捕

(
溫
哥
華
訊
) 

溫
哥
華
警
察
局
一
名
 

發
言
人
稱
，
兩
名
美
 

國
人
經
已
被
控
 

項 

詐
騙
罪
，
該
等
罪
名
 

係
與
僞
製
漢
諾
華
銀
 

行
信
用
咕
有
關
■

高
爾
沙
展
説
， 

上
述
兩
人
廿
七
歲
安
 

東
尼
女
士
及
四
十
歲
 

比
利
於
星
期
二
被
拘
 

捕
後
，
有
五
張
僞
製 

M
A
S
T
E
R
C
A
R
D
被

农

卷亠

厂
N

ET5

好
味
牌

卷
由

香

港

經

濟

代

表

團

 

下

週

將

訪

問

北

美

*

(
香
港
十
四
日 

專
電
)
由
香
港
貿
易
 

發
展
局
組
織
的
十
人
 

高
層
經
濟
貿
易
代
表
 

團
，
將
於
十
七
日
至
 

廿
四
日
訪
問
北
美
洲
 

•
行
程
包
括
前
往
華
 

盛
頓
出
席
「
港
美
」 

及
「
美
港
」
兩
個
經 

濟
合
作
委
員
會
第
三
 

届
聯
席
會
議
，
討
論 

重
要
的
雙
邊
貿
易
及
 

有
關
經
濟
的
課
題
。 

代
表
團
由
「
港 

美
經
濟
合
作
委
員
會
 

」
主
席
鍾
士
元
爵
士
 

率
領
•
布
政
司
鍾
逸

傑
爵
士
將
以
貴
賓
身
 

份
參
加
。

代
表
團
首
先
將
 

訪
問
加
拿
大
的
滿
地
 

可
(
蒙
特
利
爾
)

， 

出
席
貿
易
發
展
局
在
 

當
在
的
「
伊
頓
百
貨
 

公
司
」-
-

加
拿
大 

最
大
的
百
貨
公
司
集
 

團
——

舉
行
的
盛
大
 

時
裝
表
演
•
十
九
日 

離
開
滿
地
可
，
前
往 

華
盛
頓
，
出
席
翌
日 

舉
行
的
第
三
届
「
港 

美
」
及
「
美
港
」
經 

清
合
作
委
員
會
的
聯
 

席
會
議
。

乎

事
■

菲

總

統

馬

可

斯

願

意
 

與

阿

基

諾

夫

人

對

話

百
四
十
万
三
千
多
票
 

，
阿
基
諾
夫
人
得
五
 

百
五
十
八
万
四
千
多
 

票
，
馬
可
斯 *
遙
領 

先
•

同
-
天
，
阿
基 

諾
夫
人
學
行
記
者
招
 

待
舍
說
，
她
將
在
十
 

六
日
學
行
的
 
一 
個
集
一 

台
上
宣
佈
-
系
列
抗 

議
措
施
。
菲
律
實
反 

對
黨
的
兩
名
 W
民
議 

台
議
員
同
日
量
譴
責
 

美II

特
使
訪
菲
是
對
 

菲
的
「
干
渉
」
，
他 

I:

警
告
說
，
如
果
美 

W1
繼
績
要
求
反
對
黨
 

與
執
政
黨
緊
密
合
作
 

，
它
將
在
菲
律
賓
失

*-  早 學

常
備
大
量

于
防
止
發
生
暴
力
畠
 

件
的
措
施
。
他
還
表 

示
歡
迎
美
■
特
使
哈 

比
卜
訪
問
菲
律
賓
。

(
新
華
社
馬
尼
 

拉
二
月
十
三
日
電
) 

菲
律
賓
總
統
、
執
政

I

歡
迎
遠
近
批
銷

*******

黨
總
統
候
選
人
馬
可
 

斯
十
三
日
在
電
視
講
-
哈
比
卜
計
劃
于
十
四

一；.

日
或
十
五
日
抵
重
菲

話
中
表
示
，
他
願
意 

為
緩
和
內
緊
張
局
 

勢
同
反
對
黨
總
統
候
 

選
人
阿
基
諾
夫
人
進
 

行
到
話
。
但
阿
基
諾 

夫
人
在
-
項
書
面
聲 

明
中
要
求
，
馬
可
斯 

「
退
出
總
統
府
」
・ 

馬
可
斯
說
，
他

律
實
，
同
政
府
、
反 

對
黨
和
敎
會
的
領
導
 

人
就
菲
律
實
日
前
局
 

勢
擧
行
舍
談
•

據
報
道
•
$
 

實
*
民
議
舍
十
三
日
 

統
計
了
慈
近
- 
半
的 

選
票
，
從
初
步
結
果

>
*
*
*
-

IT.

■

六
會
遊
 

八
覽
國
 

九
博
各
。

一 
界
界
究
 

。
世
世
硏

-E

導
見  
^

聲
药
譽

口

設
館
 

注
上 

血 
際 

請
海 

動
國
 

。
的 

運
在
 

中
辦 

可
泊
 

建
擧 

證
停
 

興
內

人
並
 

在
間
。

上 

工
成
 

正
期
列
 

BY 

木
建
 

亦
會
陳
 

ED 

伐
已
 

區
覧
種
 

DR 

爲
經
地
博
各
 

VS0 

傍
船
。
頭
界
及
 

ON 

海
駁
頭
碼
世
箕
 

SPC 

的
碼
意
展

3
4
 

帰品度 
03-貧
請/ 

葵文等抡啞e
3
 

■
譲植弯尋/
起

來
看
，
馬
可
斷
得
六

準

備

探

取

任

何

有

助

一

-

，

一

▲ 

艾
活
•
維
熟
治
.•
消
費
者
公
司
事
務
算
長
 

東
尼
.
布
林
密
：
能
源
廳
長
 

!

 

三
一
口
一
3
才

占
•
喜
域
：
教
育
廳
長
・

泰
利
•
施
格
迪
：
勞
工
廳
長

一 

柏
•
麥
基
：
國
際
貿
易
科
學
及
通
訊
廳
長
 

e

，卜
•
麥
紀
蘭
.•
工
業
廳
長
• 

(
域
多
利
加
新
社
電
一)
卑
詩
省
長
班
納
於
 

標
。
列
治
，
城
市
事
務
®

長
。 

星
期
二
宣
佈
内
閣
 

®.大
改
組
後
，
新
内
閣
 

積
•
顯
列
治
：
林
業
廳
長
•

。自和 
，蠶一

輝
 
覽
技 
省 
年
來
階
 

蜉

博

，
的
一
及
學
 

豚
界
識
主
的
民
去
 

識
世
知
道
視
市
， 

初"

來
享
東
重
的
會
 

再
以
分
會
得
齢
機
 

発
年
同
覽
値
年
你
 

押
五
共
博
上
同
"
 

嚼
十
間
界
史
不
罕
 

年
三
之
世
歷
的
次
 

亠
八
百
國
爲
 
俏
宜
一 

V 
一 
各 
省 
我
咸
到
 

近
界
詩
爲
幼
得
 

次
 
最
世
卑
將
老
將
 

一 

使
年
年
是
客

一
增
箱
謀
-

 
Or」』 資

括
 

成
國
 

義
包

白

A  
色
浪
 

黃
破
 

"

風 

子
及
 

小
港

h.

你話辛 j
^
^
^
^

名

單

。
省
們
統
，
他

韻

， 

程
詩
我
傳
業
其
。 

出

課

卑

於

源

工

與

等

程

特
/
 

科
索
重
資
術
們
係
 
課
爲
 
如
用
材
氐
本
華
。 

會
探
着
區
 
技
我
關
 

一
甚
距
敎
敎
省
四
哥
物
 

社
現
，
社 

6■
及
的
此
是
本
省
導
于
此
 

4®讓 

設
發
目
的
高
就
家
 

料

四

。
指
便
 

好

幸

史
蒂
芬
•
洛
哲
斯
.•
衛
生
廳
長
• 

占
•
尼
爾
遜
.•
人
類
資
源
廳
長
♦ 

賴
斯
•
富
利
沙
：
高
等
教
育
鹿
長
■ 

雅
歷
斯
•
富
利
沙
：
公
路
廳
長
• 

奥
斯
汀
•
皮
爾
頓
：
環
境
廳
長
• 

告
羅
德
•
列
治
文
：
旅
遊
廳
長
♦ 

加
迪
♦
加
富
：
政
府
之
間
關
係
廳
長

人
選
名
單
如
下
：

班
納
：
省
長
•

嘉
莉
絲
•
麥
嘉
蒂
女
士
：
省
府
祕
書
長
 

布
賴
恩
•
史
密
夫
：
總
檢
察
長
• 

積
•
甘
夫
.。土
地
公
園
及
房
屋
瘾
長
■ 

許
•
寇
迪
斯
：
財
政
廳
長
・ 

湯
•
韋
達
蘭
.•
農
業
廳
長
•

一一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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